
董事會年度績效考核表
（一）自我評量
	考核項目
	指標
	給分標準
	得分

	1. 出席董事會情形（不含委託出席）
	5次或100％
	100
	

	
	4次或80％
	80
	

	
	3次或60％
	60
	

	
	2次或40％
	40
	

	
	1次或20％
	20
	

	
	0次或0％
	0
	

	2. 會前瞭解及參與議案討論情形
	積極
	80-100
	

	
	適度
	60-79
	

	
	偶爾
	1-59
	

	3. 與經營團隊互動情形
	積極
	80-100
	

	
	適度
	60-79
	

	
	偶爾
	1-59
	

	4. 遵循法令及實務守則情形
	遵循
	80-100
	

	5. 
	少數例外
	51-79
	

	6. 提升公司治理
	推動制定公司治理相關辦法、支持公司參與公司評量、充分保障保戶及股東權益等
	1-100
	

	7. 持續進修公司治理相關課程情形
	7小時以上
	100
	

	
	3-6小時
	80
	

	
	1-2小時
	60
	

	
	無
	0
	

	8. 對公司、公司經營團隊及公司所屬產業之瞭解情形
	非常足夠
	80-100
	

	9. 
	尚稱足夠
	60-79
	

	10. 
	不足
	30-59
	

	11. 其他經主管機關或董事會指定之項目
	
	1-100
	

	平均考核總分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註： 1.平均考核總分，90分以上：優，80-89分：良，60-79分：可，59分以下：待加強。
     2.其他經主管機關或董事會指定之項目，視實際執行情形納入平均考核總分計算。
附表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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